[bookmark: _GoBack]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天津市推动脑机接口创新发展行动计划
（2026—2030年）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委、办、局：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天津市推动脑机接口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6—2030年）》印发给你们，请照此执行。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6年5月26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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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推动脑机接口创新发展行动计划
（2026—2030年）

脑机接口是生命科学和信息科学融合发展的前沿技术方向，是全球科技竞争和产业发展的重要新赛道，在医疗、康养、消费、工业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为抢抓北京（京津冀）国际科创中心扩围机遇，推动脑机接口科技创新与产业协同发展，加快培育未来产业，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工作目标
用好脑机接口技术创新爆发期、临床应用验证期、产业发展培育期的叠加机遇，依托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滨海高新区）产业基础，发挥本市脑机接口创新资源优势，坚持以拓展应用场景为牵引、以培育核心产品为导向、以突破关键技术为抓手，夯实平台支撑，支持标准创制，加快临床应用，完善产业生态，加快产业聚集，乘势而上、聚势而强，全链条、超常规推动脑机接口产业发展。
到2027年，争创2至3家脑机接口领域国家级创新平台，推动5种以上非侵入式脑机接口产品进入临床应用，侵入式脑机接口产品进入注册临床试验环节。行业应用场景进一步拓展，在康养、教育、娱乐、智能生活、先进制造等领域开发10种以上具有市场潜力的新产品。产业生态初步形成，引育50家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建设“概念验证+中试基地+检验检测+孵化培育”共性技术公共服务平台，引领或参与制定1至2项脑机接口国家标准，设立3至5只脑机接口产业基金，引聚一批脑机接口高层次专业人才。
到2030年，形成脑机接口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集群，推动10种以上非侵入式脑机接口产品实现大规模临床应用，侵入式脑机接口产品获批上市。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性成果，医疗康复产品、大众消费应用和工业专用设备实现规模化推广。引育1至2家上市企业、3至5家行业领军企业和一批创新型企业。完善全链条服务平台，建立国际、国内融合贯通的脑机接口标准和检测体系，形成总规模超100亿元的脑机接口产业基金群，培育一批创新能力突出的领军人才，构建基础坚实、创新活跃、开放协作、链条完备的脑机接口产业体系。
二、实施科技创新引领行动
（一）加强基础与前沿研究。支持科技型企业积极参与脑科学基础与前沿研究，发挥企业“出题人”、“阅卷人”作用，激发高校和科研院所创新动能。支持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借助“基础研究特区”资源，协同开展面向不同应用场景的脑机接口应用基础研究。鼓励本市各类创新主体积极申报“脑科学与类脑研究”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依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京津冀自然科学基金合作专项等项目，支持脑科学和类脑科学基础与前沿项目攻关。（市科技局、市教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加快核心技术突破。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通过“企业找技术”、“成果找市场”双向“揭榜挂帅”等制度，促进产学研医协同创新，加快突破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基础软件产品、关键底座系统等脑机接口产业化环节核心技术，构建全链条创新体系。充分发挥全国重点实验室、海河实验室等高能级创新平台作用，争取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两重”项目、脑机接口质量强链专项项目等国家政策支持。推动编解码算法、脑机接口双向闭环调控、新模态脑机交互等技术研究，纳入市级科技计划项目予以支持。（市科技局、市发展改革委、市教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市场监管委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开展重点仪器设备研发。鼓励本市科技型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等开展协同创新，加快研制高精度脑信号采集仪、高靶向神经刺激仪等多模态脑机接口重点仪器，推动脑控康复用人形机器人/外骨骼、机械臂、智能假体等外围设备研发。积极推动本市医疗机构、科研院所等采购脑机接口仪器设备，通过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等政策激励，促进脑机接口仪器设备在医疗康复、健康监测、智能制造、智慧教育、应急安全等领域应用。（市科技局、市教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实施平台体系构建行动
（四）布局高水平创新平台体系。积极争取脑机接口领域国家级创新平台在津布局，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集群。充分发挥先进医用材料与医疗器械全国重点实验室、神经重症教育部医药基础研究创新中心、‌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海河实验室（以下简称脑机海河实验室）以及市级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平台作用，鼓励引导企业参与平台共建、研发合作，联合高校和科研院所，组建体系化、任务型创新联合体，推动资源共用、人才共育、需求共答、成果共享。（市科技局、市教委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建设共性技术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脑机接口概念验证平台和中试服务平台，提供成果技术验证与商业验证、原型制造、技术优化、中试熟化等服务。建设市场化、专业化成果孵化转化平台，结合脑机接口领域特点和需求，为初创企业及创业团队提供技术、人才、供应链、市场渠道等资源对接服务，加速科技成果孵化和转化。（市科技局、市发展改革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完善检测评价体系。强化资源导入，推动‌脑机海河实验室与市医疗器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合作，发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监管科学创新研究基地作用，建好国内首个脑机接口专用检测平台，联合科技型企业、科研院所、医疗机构等，加快制定脑机接口产品评价核心指标和检测方法。开发脑机接口相关检测技术、检测工具，缩短产品检测评价周期。支持建立面向脑机接口多种应用场景的检测评价体系，推动行业规范化发展，增强技术自主可控性与国际话语权。（市药监局、市教委、市科技局、市卫生健康委按职责分工负责）
（七）健全标准规范体系。依托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推动筹建脑机接口标准化组织，在非侵入式和侵入式脑机接口方向，开展研究评定脑机接口系统关键需求和性能指标，组织开展实测验证。引导科技型企业和科研院所，牵头或参与制定脑机接口共性技术标准，符合条件的标准项目纳入天津市地方标准立项指南。争创无创脑机接口领域国家质量基础设施创新中心。（市市场监管委、市科技局、市药监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八）打造脑机接口临床研究平台。支持‌脑机海河实验室联合天津市环湖医院，建设全国领先的脑机接口综合临床研究病区，面向重大脑疾病诊疗需求开展临床研究。发挥专科优势开展脑机接口临床研究，支持脑机海河实验室与天津市儿童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等医疗机构共建儿童身心健康、智能听觉等临床研究中心，支持南开大学与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运用脑机接口技术联合开展脑血管病、脑和脊髓损伤、老年人神经系统疾病等临床研究，支持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开展多感官脑机接口临床研究和转化应用，支持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医疗机构开展脑机接口融合中医药的临床研究。支持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建设脑机接口研究型病房。（市卫生健康委、市教委、市科技局、市发展改革委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实施核心产品上市推广助力行动
（九）优化审评审批服务。对采用脑机接口技术的医疗器械的研制及应用，在审评查验环节开展前置服务，实行“提前介入、一企一策、全程指导、研审联动”。支持符合要求的采用脑机接口技术的医疗器械进入本市第二类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或优先审批程序。重点关注进入国家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或优先审批程序的第三类医疗器械，在临床试验、注册申报等关键环节，积极争取国家注册审评支持。（市药监局、市科技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加速产品入院应用。推动脑机接口产品加快临床应用，按照国家神经系统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提前为脑机接口项目确定价格。支持开展脑机接口临床应用相关技能培训，系统培育高水平临床应用专业操作人员。（市卫生健康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医保局、市科技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实施重大场景应用示范行动
（十一）推动消费领域应用示范。支持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在教育、娱乐、文体、智能生活等领域打造应用场景，推动脑机接口与“青春经济”、“银发经济”等深入融合。支持企业开发额贴式、耳贴式、发夹式等多种形态产品，研制头盔、耳机、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头显、AR眼镜等集成产品，开发消费级情感、智慧养老等脑机接口产品。支持脑机接口与智能技术广泛融合，提升产品性能及个性化水平，推动在辅助驾驶、便捷通信、教育辅助等领域实现规模化应用。支持打造集展销、示范、互动、体验等功能于一体的脑机接口体验中心。（市科技局、市教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二）推动康养领域应用示范。支持非侵入式脑机交互康复系统，智能仿生义肢与外骨骼等外周设备交互系统，情绪、认知、疲劳等脑状态监测与增强系统，脑疾病早期诊断系统等脑机接口产品开展多中心临床验证和特殊人群验证。支持各类医疗、康养机构开展康复及适老化脑机接口产品的技术应用验证，引导社区医院、养老服务机构等加快脑机接口产品应用推广。（市科技局、市教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卫生健康委、市民政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三）推动医疗领域应用示范。支持各类创新主体联合医疗机构在神经科学、脑疾病诊疗等领域合作开展脑机接口研究，研制面向视听障碍、精神障碍、意识障碍、认知障碍、运动障碍、神经重症等疾病诊疗的临床脑机接口系统。积极探索脑机接口技术在临床重大疾病中的应用。支持医疗机构开展脑认知功能检查、运动控制、言语合成及神经疾病诊疗等应用示范。加快推进脑机接口技术在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等工作中的应用。（市科技局、市教委、市卫生健康委、市医保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四）推动先进制造领域应用示范。创新脑机融合交互模式，构建虚实融合、生命机械一体化的生产体系。支持脑机接口技术通过与大模型、人工智能等深度融合，助力实现深海、高原、极地等极端环境下高效作业。创新应用脑机接口特种装备，提升操作效率与安全性。支持在轨可穿戴脑机接口装备研发，实现空间站机械臂脑机操控等航空航天特殊场景应用示范。（市科技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实施产业生态能级提升行动
（十五）做大经营主体规模。制定招商图谱，围绕软件算法、关键材料零部件器件及核心外围设备等产业链上下游关键环节，开展精准招商，大力引进创新主体，积极吸引央企国企在津设立研发中心和分支机构。加速推动脑机接口科技成果转化和企业孵化，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引育具备产品开发、生产及服务能力的合同研发和生产组织（CDMO）企业。发挥天津脑机接口产业集团带动作用，加强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猎豹企业梯度培育，支持企业开展创新研发，形成一批掌握脑机接口关键核心技术的科技型企业。（市科技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投资促进局、滨海高新区管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六）打造先进产业集群。全力培育发展脑科学与脑机接口特色产业园区，围绕产业链关键环节完善配套，构建“整机系统+核心硬件+软件算法”产业体系。支持企业开放算法框架、共性技术等，推动脑机接口相关领域数据资源共享，形成兼容适配、融通发展的产业发展环境。统筹空间载体利用，提供投融资、合作对接和应用场景开放等产业服务，做好政策落地和先行先试，形成集场景应用、人才培养、标准创设、金融支撑为一体的产业发展生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发展改革委、市科技局、滨海高新区管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七）加强科技人才引育。发挥本市学科资源优势与脑机接口专业先发优势，推动脑机接口实验教学平台建设，支持部分高校设立脑机接口本硕博学位点，发展脑机接口前沿交叉学科，扩大人才培养规模。引导高校、企业、科研院所、医疗机构合作，建立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机制，培育复合型、应用型人才。依托“海河英才”行动计划、“海外来津博士后科研专项”等，支持企业、高校与科研院所精准引进脑机接口领域国际国内顶尖人才、紧缺人才。支持科研人员参与脑机接口产品研发和创业孵化，进一步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市教委、市科技局、市人社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八）强化科技金融支持。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基金导向作用，聚焦脑机接口等产业领域，撬动社会资本设立更多科创基金，逐步形成脑机接口产业基金群，加速产业聚集，扩大产业规模。发挥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引导作用，支持商业银行针对脑机接口产业特点创新信贷产品和服务模式，对科技型企业首次贷款、研发贷款给予支持。强化企业上市梯度培育，持续增强企业科创属性，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首发上市，鼓励脑机接口企业发行科技创新债券。鼓励保险机构围绕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知识产权运用等关键环节，创新知识产权被侵权损失保险、专利实施失败费用损失保险等新型保险产品。争取融资租赁支持科技创新试点，支持脑机接口企业创新运用融资租赁等方式，扩大科研设备、神经信号采集分析系统、侵入式与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原型机等资源布局。（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市地方金融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天津金融监管局、天津证监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九）提高开放合作水平。支持脑机接口领域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组建脑机接口产业创新发展联盟，构建产学研医协同创新合作格局。统筹‌脑机海河实验室等科研院所与科技型企业资源，会同滨海高新区举办系列国家级高水平学术会议和产业交流活动，遴选和引入优质项目、优秀人才。鼓励本市科学家和企业家参加国际交流，支持高校与科研院所加强国际学术合作及成果展示，提升国际知名度，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支持符合条件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实现海外注册与销售。（市科技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卫生健康委、市药监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十）建立协同治理机制。建立市级工作专班推进机制，统筹推进脑机接口产业发展重点工作，协调解决重大事项和关键问题。开展常态化、跨部门定期会商和企业定期对话，协调解决制约产业发展的痛点堵点问题。建立健全脑机接口安全防范与伦理审查机制，规范数据库收集、管理和使用流程，强化安全监测、风险预警与应急处置能力。（市科技局、市发展改革委、市教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财政局、市民政局、市人社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市场监管委、市医保局、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市药监局、天津证监局、天津金融监管局、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市数据局、滨海高新区管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